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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泡沫轻质土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筑路材料，因其水稳定性好、施工质量高、就地取材方便、施工便捷、修复工期短、无需永久性支护结构等优点，近年逐渐应用于水毁路基快速修复等应急抢险工程中。但鉴于传统泡沫轻质土脆性破坏特征的固有缺陷，凝结硬化过程中易开裂等现象，导致部分水毁路基修复工程中现浇泡沫轻质土路基仍存在强度低、韧性差、裂缝多等诸多问题，大大降低了其承载能力和抗冲刷能力，对其推广应用造成一定制约。因此，亟需开展技术攻关，以突破传统泡沫轻质土用作筑路材料时存在的服役韧性差、硬化裂缝多、强度预测不足等技术瓶颈。
二、研究内容
（一）基于内掺与外掺纤维增强效应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研发。通过在发泡剂水溶液中内掺纤维类稳泡剂以及在水泥浆中外掺纤维，结合系列试验，分析纤维掺量、水固比、设计湿重度等配比参数对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明确纤维对泡沫轻质土脆性破坏的改善作用，进而确定最佳材料配比。
（二）复杂服役条件下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性能评估与机理研究。基于前期优化配比，开展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力学性能与耐久性试验研究，探明该材料的三轴剪切特性、水稳定性以及疲劳加载特性，评估其服役性能在水毁路基修复应用中的适应性。与此同时，运用CT扫描及图像处理等技术，通过孔隙结构参数定义与提取，进行该材料微细观结构特征观测，揭示纤维加筋增韧阻裂微细观机理。
（三）水毁路基快速修复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工程应用技术研究。结合水毁路基特点和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性能，提出水毁路基合理修复方案与施工工艺流程，并建立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修复路基施工质量控制标准。选取典型水毁路基，开展示范工程建设，验证加筋泡沫轻质土韧性复合材料快速修复效果。
三、项目成果及提供形式
（1）研发适用于水毁路基快速修复的绿色增韧材料1种；
（2）编制研究报告、工作报告各1册；
（3）申请发明专利2项；
（4）发表学术论文2篇。
四、完成时间
本项目研究周期共计2年，具体研究计划如下：
2025年11月-2025年12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论证，包括开展需求分析、相关国内外技术发展、总结已有初步成果及工程应用现状调研。
2026年1月-2026年6月：开展初选复合材料设计性能和韧性指标验证试验研究，初步研发适用于水毁路基快速修复的高韧性加筋泡沫轻质土复合材料，并通过试验对比评估其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优化调控该材料的宏观性能。
2026年7月-2026年12月：基于所得的试验结果，从宏观层面揭示纤维加筋作用对泡沫轻质土原生裂纹和表面缺陷的增韧阻裂机理，并进一步开展优化后复合材料设计性能和韧性指标验证试验研究。
2027年1月-2027年6月：在优化配比的基础上，通过CT扫描及图像处理等技术，开展该材料微细观结构特征观测，从细观层面揭示其增韧阻裂机理，优选出适用于水毁路基快速修复的高韧性加筋泡沫轻质土复合材料。
2027年7月-2023年8月：结合水毁路基特点和高韧性加筋泡沫轻质土复合材料性能，提出水毁路基合理修复方案与施工工艺流程。选取典型水毁路基，开展示范工程建设，验证高韧性加筋泡沫轻质土复合材料快速修复效果。
2027年9月-2027年10月：完成项目研究报告，并准备结题。
五、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内
2.付款方式：
1)结算单位：银行转账，由采购人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与合同金额相应的发票给采购人，附详细清单。
2)付款方式:
供应商应当在合同签订的7日内，按照合同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交付给采购人，此款项不计利息或资金占用费。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履约保证金的一个月内，向供应商全额支付合同费用。保证期自采购人、供应商双方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验收通过且双方无任何争议后的15日内，保证期后采购人根据供应商合同履行情况，按照合同相关约定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给供应商。
3.项目结束后完成该项目档案整理，移交至本单位。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验收要求：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组织验收。
